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关于做好
高校毕业生“三支一扶”计划年度工作

总结和新春慰问调研活动的通知

各有关设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

局：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

层工作的决策部署，进一步健全“三支一扶”计划服务保障机制，

加强对基层高校毕业生的关心关爱，引导和鼓励更多高校毕业生

到基层就业，全面总结 2023 年高校毕业生“三支一扶”计划实施

成效，谋划做好 2024 年项目实施工作，按照全国“三支一扶”办

统一部署，现就做好年度工作总结和新春慰问调研有关工作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做好年度工作总结。各地要认真总结 2023 年“三支一扶”

工作情况，盘点人员招募、日常管理、政策落实、期满服务等有

关情况，梳理工作中的创新做法和工作成效，分析存在问题，对

2024 年工作提出意见建议。通过福建省毕业生就业创业公共服务

网和全国“三支一扶”工作管理信息系统，及时更新 2022 和 2023

年招募人员在岗服务情况及 2021 年服务期满人员就业去向、享受

政策情况，确保两个系统数据一致、真实完整准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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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做好资金核查清算。各地要进一步加强“三支一扶”计

划省级补助资金预算绩效管理，严格按照《福建省高校毕业生“三

支一扶”计划省级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资金管理办法）

和绩效目标，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核查清算。

三、组织新春慰问调研。各地要充分认识新春慰问调研工作

的重要意义，于 2024 年元旦前后组织开展“三支一扶”高校毕业

生新春慰问调研活动。走访慰问服务在基层一线的三支一扶人员，

深入了解他们的工作、生活和成长情况，协调解决工作生活中的

困难和问题，广泛听取他们及基层服务单位的意见建议。严格按

照资金管理办法使用规定，落实发放慰问金，并按规定做好资金

使用情况的信息公开工作。慰问调研中，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

定精神和本地相关要求。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工作中心将适时赴

部分县（市、区）开展慰问调研活动。

各地要在2023年12月27日前完成在岗人员和期满人员数据

更新上报，于 2024 年 1 月 3 日前将工作总结报送省大中专毕业生

就业工作中心。

联系人：叶观金

联系电话：0591-87546900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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